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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總則 

第 1條 （訂定目的） 

為持續落實與深化企業社會責任至本公司所屬子公司(以下簡稱「子公司」)之業

務推展，將環境(Environment)與社會(Social) (以下簡稱「E&S」)因子納入子公

司交易決策之考量，並與其投資及授信流程整合，同時關注投資標的或授信對象

（以下簡稱「往來對象」）之 E&S風險，以與往來對象共同配合「元大金融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永續金融準則」之精神，支持永續金融發展，特訂定本細則。 

第 2條 (具 E&S風險建議避免往來之企業) 

子公司進行投資或授信業務時，對於企業有發生以下情形者，應審慎評估其 E&S

風險，若該企業無法針對其潛在 E&S 風險提出改善作為或計畫，建議避免往來，

若為既有投資或授信部位則建議不再增加： 

一、投資業務 

屬燃煤火力發電業、煤炭相關產業或非常規油氣產業，且於國際環保倡議組

織官網公告之退出清單中。 

二、授信業務 

（一）從事電力供應，且燃煤火力發電量占比高於 50%之企業。 

（二）屬煤炭相關產業或非常規油氣產業，且煤炭相關或非常規油氣相關收益

占其總收益高於 30%之企業。 

前項煤炭相關產業係指該企業從事採礦、鑽井開採、採礦服務、製程、煤炭交易、

運輸、工程、燃煤發電相關的傳輸配電等煤炭相關活動；非常規油氣產業係指該

企業從事焦油砂、頁岩油氣、液化石油氣、深海鑽油(氣)、北極鑽油(氣)之整體

營運生產活動。 

第一項所稱改善作為或計畫，其佐證文件包含但不限於：進行氣候相關的財務揭

露(TCFD)、科學基礎減量目標(SBT)倡議、提出能源轉型計畫等與低碳轉型、氣候

風險相關之文件。 

第 3條 (應加強評估之適用產業範疇) 

子公司之投資及授信業務往來對象如屬本細則所規範之產業時，應依本細則辦理。 

另子公司於進行債券、票券承銷業務，若涉及燃煤火力發電業、煤炭相關產業或

非常規油氣產業時，準用前條投資業務之規定建議加強評估其 E&S風險。 

前項往來對象所屬之產業定義與分類標準，依「元大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大額

暴險管理細則」(以下簡稱「大額暴險管理細則」)相關規定認定。 



第 4條 （依循標準） 

子公司之業務執行單位應向往來對象闡明「元大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暨子公司

能源與氣候變遷管理政策」、「元大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環境政策」及其相關依

循標準如下： 

一、遵循臺灣環境相關法規及參考國際準則規範，致力於管理氣候變遷的風險、

積極回應節能減碳趨勢與邁向低碳經濟轉型，並因應氣候變遷、保護自然環

境、提升資源使用效率、減少營運對於環境負荷衝擊，以回應投資人與社會

的期待。 

二、參考下列原則推動業務，以降低營運對自然環境的衝擊： 

（一）建立企業綠色文化，善盡環境保護責任； 

（二）推行節能減碳行動方案及氣候變遷因應策略； 

（三）推動綠色採購與減少能資源耗用，降低公司營運對環境造成之衝擊； 

（四）遵守政府環保、能源法令規章與要求。 

子公司業務執行單位應向往來對象闡明「元大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人權政策」

及其相關依循標準如下： 

一、認同及支持《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聯合國全球盟約(United Nations Global Compact)》與《國際

勞工公約(International Labour Convention)》等國際公約所揭露之基本原

則，提倡職場人權保障、健康安全職場、結社自由與勞資和諧，並承諾尊重

及維護基本人權與恪遵臺灣勞動相關法規，以實際行動落實企業社會責任。 

二、參考下列原則推動業務： 

（一）保障職場人權； 

（二）消除僱用與就業歧視； 

（三）尊重員工結社自由； 

（四）促進勞資和諧； 

（五）提供健康安全職場； 

（六）符合勞動基準法等相關法令規範。 

第 5條 （投資與授信 E&S風險審查） 

子公司從事受本細則規範之交易活動時，應於既有 CDD(客戶盡職調查，Customer 

Due Diligence)/ KYC(認識你的客戶，Know Your Customer)流程中加入 E&S審

查，鑑別與管理往來對象的潛在 E&S風險。 

子公司業務執行單位應遵循本細則第二章至第四章規範，了解往來對象所屬產業

別可能產生的 E&S 風險，並檢視其對應 E&S 風險的管理流程及能力，以確保交易

風險之可控性。 

第 6條（E&S評估） 

為利後續交易的風險與機會辨識、評估與管理，子公司業務執行單位之往來對象

屬本細則所規範產業時，應考量其 E&S 層面之產業風險及最佳實踐做法，並應於

了解及掌握該等往來對象的潛在 E&S 風險與最佳實踐做法後，填寫各子公司適用



之「產業別環境與社會風險管理檢核表」，以審視該等往來對象對於 E&S風險之調

適能力，確保交易的風險可控性。 

第 二 章  鋼鐵製造業 

第 7條 （範疇） 

本章適用之評估往來對象為屬「大額暴險管理細則」所定鋼鐵工業，且限從事鋼

鐵冶鍊、鑄造、軋延、擠型及伸線之行業者（國內企業依行政院主計處「行業標

準分類」行業分類編號：「2411鋼鐵冶煉業」、「2412鋼鐵鑄造業」、「2413鋼鐵軋

延及擠型業」、「2414鋼鐵伸線業」屬之；國外企業請參考主計處「行業標準分類

與聯合國國際行業標準分類對照表」）。 

第 8條 （產業風險及最佳實踐） 

往來對象屬鋼鐵製造業時，其環境層面之產業風險及最佳實踐如下： 

一、產業風險： 

（一）氣候變遷：製程中因排放大量的溫室氣體，而加劇全球暖化現象，且企

業自身將可能面臨未來碳稅徵收，造成額外營運成本增加。 

（二）原物料取用：原物料的開採與運輸可能對環境造成破壞。 

（三）能源使用：製程中大量的能源消耗，可能間接對環境造成衝擊或增加營

運成本。 

（四）水資源取用：製程中大量的水資源使用，可能對當地水環境系統造成破

壞。 

（五）空氣污染：製程中排放的工業廢氣，若不當處理可能對大氣環境與空氣

品質造成破壞與污染。 

（六）廢污水排放與廢棄物處理：製程中產生的工業廢污水與廢棄物，若不當

處理或洩漏，可能對土壤、地下水與自然生態造成破壞與污染。 

（七）法規遵循：因違反國際或當地環境相關法規所受到裁罰。 

二、最佳實踐： 

（一）營運管理：導入新的製程、排污處理技術與廠房節能等措施，將有利於

減少能資源耗用與降低污染物排放，並減少對環境的破壞。 

（二）資源循環：於產品開發與生產過程中導入源頭減量與循環再利用的理念，

包括製程用水循環及廢棄物之再利用，將有利於企業節省成本及創造新

收入來源。 

（三）自然生態：推動自然環境的保護，將可創造資源取用的永續性，並避免

潛在的財務風險或罰款。 

往來對象屬鋼鐵製造業時，其社會層面之產業風險及最佳實踐如下： 

一、產業風險： 

（一）職業健康安全：若作業環境未設有完善的安全設施、危害性化學品使用

或廢氣等污染物排放，則可能對員工健康及安全造成危害。 

（二）勞動權益： 



1.未根據法規為員工提供意外/傷害賠償； 

2.未提供員工適當且充足的技能與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3.有強迫勞動的情形； 

4.有違法雇用童工的情形； 

5.未能確保員工享有合理報酬和工作條件。 

（三）社區關係： 

1.若製程中有化學品外洩或廢氣、廢棄物等污染物排放，可能會對社區居

民健康與安全造成短期與長期的危害； 

2.工廠與當地社區若未建立良好關係，可能會導致公司形象與聲譽受損。 

（四）法規遵循：因違反國際或當地職業健康安全或員工相關法規所受到裁罰。 

二、最佳實踐： 

（一）職業健康安全： 

1.完善的職業安全衛生制度，有利於降低職災發生機會及員工的保險費或

補償金，同時提高生產效率； 

2.透過要求供應商落實職業健康安全的認證計劃，可提升市場準入性。 

（二）勞動權益： 

1.提供良好的工作環境將有利於提高作業生產力，並更容易為企業吸引和

留任積極且合格的員工； 

2.完善員工與管理層的溝通管道，將有助於提高員工對於企業的向心力； 

3.透過符合國際或當地與員工有關的標準或相關認證，可提升市場準入性。 

（三）社區關係： 

1.積極參與社區議合將有助於企業識別與管理可能發生的風險； 

2.若主要員工來自當地社區，維持良好社區關係將可間接改善勞動力的健

康和安全。 

第 三 章  塑膠原料製造業 

第 9條 （範疇） 

本章適用之評估往來對象為屬「大額暴險管理細則」所定塑膠工業，且限從事塑

膠原料製造之行業者（國內企業依行政院主計處「行業標準分類」行業分類編號：

「1841塑膠原料製造業」屬之；國外企業請參考主計處「行業標準分類與聯合國國

際行業標準分類對照表」）。 

第 10條 （產業風險及最佳實踐） 

往來對象屬塑膠原料製造業時，其環境層面之產業風險及最佳實踐如下： 

一、產業風險： 

（一）氣候變遷：製程中因排放大量的溫室氣體，而加劇全球暖化現象，且企

業自身將可能面臨未來碳稅徵收，造成額外營運成本增加。 

（二）原物料取用：原物料的開採與運輸可能對環境造成破壞。 



（三）能源使用：製程中大量的能源消耗，可能間接對環境造成衝擊或增加營

運成本。 

（四）水資源取用：製程中大量的水資源使用，可能對當地水環境系統造成破

壞。 

（五）空氣污染：製程中排放的工業廢氣，若不當處理可能對大氣環境與空氣

品質造成破壞與污染。 

（六）廢污水排放與廢棄物處理：製程中產生的工業廢污水與廢棄物，若不當

處理或洩漏，可能對土壤、地下水與自然生態造成破壞與污染。 

（七）法規遵循：因違反國際或當地環境相關法規所受到裁罰。 

二、最佳實踐： 

（一）營運管理：導入新的製程、排污處理技術與廠房節能等措施，將有利於

減少能資源耗用與降低污染物排放，並減少對環境的破壞。 

（二）市場機會：導入綠色產品設計及遵循國際化學品規範，將有利於減少環

境衝擊與提升市場準入性。 

（三）自然生態：推動自然環境的保護，將可創造資源取用的永續性，並避免

潛在的財務風險或罰款。 

往來對象屬塑膠原料製造業時，其社會層面之產業風險及最佳實踐如下： 

一、產業風險： 

（一）職業健康安全：若作業環境未設有完善的安全設施、危害性化學品使用

或廢氣等污染物排放，則可能對員工健康及安全造成危害。 

（二）勞動權益： 

1.未根據法規為員工提供意外/傷害賠償； 

2.未提供員工適當且充足的技能與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3.有強迫勞動的情形； 

4.有違法雇用童工的情形； 

5.未能確保員工享有合理報酬和工作條件。 

（三）社區關係： 

1.若製程中有化學品外洩或廢氣、廢棄物等污染物排放，可能會對社區居

民健康與安全造成短期與長期的危害； 

2.工廠與當地社區若未建立良好關係，可能會導致公司形象與聲譽受損。 

（四）法規遵循：因違反國際或當地職業健康安全或員工相關法規所受到裁罰。 

二、最佳實踐： 

（一）毒化物質管理： 

1.透過化學品危害分析、製程預防性維護與完善的操作規範，將有利於降

低運營成本與提升工作環境與社區安全； 

2.積極導入製程安全管理系統與化學品危害的教育訓練，將有利於提升工

作環境安全。 



（二）職業健康安全： 

1.完善的職業安全衛生制度，有利於降低職災發生機會及員工的保險費或

補償金，同時提高生產效率； 

2.透過要求供應商落實職業健康安全的認證計劃，可提升市場準入性。 

（三）勞動權益： 

1.提供良好的工作環境將有利於提高作業生產力，並更容易為企業吸引和

留任積極且合格的員工； 

2.完善員工與管理層的溝通管道，將有助於提高員工對於企業的向心力； 

3.透過符合國際或當地與員工有關的標準或相關認證，可提升市場準入性。 

（四）社區關係： 

1.積極參與社區議合將有助於企業識別與管理可能發生的風險； 

2.若主要員工來自當地社區，維持良好社區關係將可間接改善勞動力的健

康和安全。 

第 四 章  半導體製造業 

第 11條（範疇） 

適用本章之評估往來對象為屬「大額暴險管理細則」所定半導體業，且限從事積

體電路（IC）、分離式元件製造、半導體封裝及測試之行業者（國內企業依行政院

主計處「行業標準分類」行業分類編號：「2611 積體電路製造業」、「2612 分離式

元件製造業」、「2613半導體封裝及測試業」屬之；國外企業請參考主計處「行業

標準分類與聯合國國際行業標準分類對照表」）。 

第 12條（產業風險及最佳實踐） 

往來對象屬半導體製造業時，其環境層面之產業風險及最佳實踐如下： 

一、產業風險： 

（一）氣候變遷：製程中因排放大量的溫室氣體，而加劇全球暖化現象，且企

業自身將可能面臨未來碳稅徵收，造成額外營運成本增加。 

（二）原物料取用：原物料的開採與運輸可能對環境造成破壞。 

（三）能源使用：製程中大量的能源消耗，可能間接對環境造成衝擊或增加營

運成本。 

（四）水資源取用：製程中大量的水資源使用，可能對當地水環境系統造成破

壞。 

（五）空氣污染：製程中排放的工業廢氣，若不當處理可能對大氣環境與空氣

品質造成破壞與污染。 

（六）廢污水排放與廢棄物處理：製程中產生的工業廢污水與廢棄物，若不當

處理或洩漏，可能對土壤、地下水與自然生態造成破壞與污染。 

（七）法規遵循：因違反國際或當地環境相關法規所受到裁罰。 

二、最佳實踐： 



（一）營運管理：導入新的製程、排污處理技術與廠房節能等措施，將有利於減

少能資源耗用與降低污染物排放，並減少對環境的破壞。 

（二）資源循環：於產品開發與生產過程中導入源頭減量與循環再利用的理念，

包括製程用水循環及廢棄物之再利用，將有利於企業節省成本及創造新

收入來源。 

（三）市場機會：導入綠色產品設計將有利於減少環境衝擊。 

（四）自然生態：推動自然環境的保護，將可創造資源取用的永續性，並避免潛

在的財務風險或罰款。 

往來對象屬半導體製造業時，其社會層面之產業風險及最佳實踐如下： 

一、產業風險： 

（一）職業健康安全：若作業環境未設有完善的安全設施、危害性化學品使用

或廢氣等污染物排放，則可能對員工健康及安全造成危害。 

（二）勞動權益： 

1.未根據法規為員工提供意外/傷害賠償； 

2.未提供員工適當且充足的技能與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3.有強迫勞動的情形； 

4.有違法雇用童工的情形； 

5.未能確保員工享有合理報酬和工作條件； 

6.因使用衝突礦產為原料來源，將可能造成侵犯人權的情形。 

（三）社區關係： 

1.若製程中有化學品外洩或廢氣、廢棄物等污染物排放，可能會對社區居

民健康與安全造成短期與長期的危害； 

2.工廠與當地社區若未建立良好關係，可能會導致公司形象與聲譽受損。 

（四）法規遵循：因違反國際或當地職業健康安全或員工相關法規所受到裁罰。 

二、最佳實踐： 

（一）毒化物質管理： 

1.透過化學品危害分析、製程預防性維護與完善的操作規範，將有利於降

低運營成本與提升工作環境與社區安全； 

2.積極導入製程安全管理系統與化學品危害的教育訓練，將有利於提升工

作環境安全。 

（二）職業健康安全： 

1.完善的職業安全衛生制度，有利於降低職災發生機會及員工的保險費或

補償金，同時提高生產效率； 

2.透過要求供應商落實職業健康安全的認證計劃，可提升市場準入性。 

（三）勞動權益： 

1.提供良好的工作環境將有利於提高作業生產力，並更容易為企業吸引和

留任積極且合格的員工； 



2.完善員工與管理層的溝通管道，將有助於提高員工對於企業的向心力； 

3.透過符合國際或當地與員工有關的標準或相關認證，可提升市場準入性。 

（四）社區關係： 

1.積極參與社區議合將有助於企業識別與管理可能發生的風險； 

2.若主要員工來自當地社區，維持良好社區關係將可間接改善勞動力的健

康和安全。 

第 五 章  附則 

第 13條（未盡事宜之處理） 

本細則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有關法令及本公司相關規範辦理。 

第 14條（實施） 

本細則經總經理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